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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新形势、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规范有序运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一）修订原因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主要基于公司近期重大资本运作及治理结构优化的需

求，核心原因如下：

1.并购重组完成后新增股份，需同步修订公司注册资本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031 号），公司顺利完

成北方上都正蓝旗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北方多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75.51%股权的收购，并购重组工作于 2026年 2月 9日全面实施完毕。此次并购

重组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3.08亿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确认，公司总股本由 65.27亿股变更为 78.35亿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会公告〔2025〕6号）相关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公司股本总额。公司总股本的变更导致注册资本相应调



整，因此需对《公司章程》中关于注册资本的条款进行修订，确保《公司章程》

与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一致，符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相关要求。

2.结合公司发展需求，适度增加董事数量

公司并购重组后装机总量达 1,502.62万千瓦、资产规模超 480亿元，经营决

策复杂度显著提升，为保障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进一步推动董事来源多

元化，提升董事会决策的全面性，拟对董事会人数进行调整，相应修订《公司章

程》中关于董事会组成的条款。

（二）修订内容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主要针对与公司注册资本、董事会组成相关的条款，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修订第六条、第二十四条（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相关条款）

原文：“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拾伍亿贰仟陆佰捌拾捌万柒仟捌

佰壹拾壹元。”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6,526,887,811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6,526,887,811股。”

拟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拾捌亿叁仟伍佰壹拾捌万玖

仟伍佰陆拾元。”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7,835,189,560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7,835,189,560股。”

修订理由：对应公司并购重组后总股本变更情况，确保注册资本与股本总额

一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相关规定。

2.修订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组成相关条款）

原文：“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

代表董事 1人、独立董事 3人，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拟修订为：“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12名董事组成，其

中职工代表董事 1人、独立董事 4人，且独立董事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修订理由：适配公司董事来源多元化，提升董事会决策的全面性，兼顾股东

代表、独立董事及职工代表的合理配置，提升董事会决策效能，同时满足《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中关于独立董事比例的监管要求，保障公司治理规范。

3.对《公司章程》其余部分条款进行适法性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二、关于《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主要内

容

《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公司章程》的附件，拟根据

《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同步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二、三。

附件一：《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附件二：《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附件三：《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附件一：《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陆拾伍

亿贰仟陆佰捌拾捌万柒仟捌佰壹拾壹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拾

捌亿叁仟伍佰壹拾捌万玖仟伍佰陆拾元。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

为：6,526,887,811股。

公 司 的 股 本 结 构 为 ： 普 通 股 ：

6,526,887,811股。

第二十四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

为：7,835,189,560股。

公 司的 股本 结构 为： 普通 股：

7,835,189,560股。

第八十二条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

和特别决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第八十二条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

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

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人、

独立董事 3人，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董事长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

会由 12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

人、独立董事 4人，且独立董事至少包括

一名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第一百二十条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

股东、1/3以上董事、1/2以上独立董事或者

审计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召集和主

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条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1/3以上董事、过半数独立董事或

者审计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

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附件二：《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

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十四条 议案表决通过后应形

成决议。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特别决

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第六十四条 议案表决通过后应形

成决议。

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特别决

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

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附件三：《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

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

和临时会议。

董事会每年应当至少在上下两个半年度

各召开一次定期会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应当召开临

时会议：

（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提议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审计委员会提议时；

（四）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五）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经理提议时；

（七）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

临时会议。

董事会每年应当至少在上下两个半年度各

召开一次定期会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应当召开临时

会议：

（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

议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审计委员会提议时；

（四）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五）过半数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经理提议时；

（七）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六条 暂缓表决。

二分之一以上的与会董事或两名以上独

立董事认为提案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因会议

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事

项作出判断时，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会议对该

议题进行暂缓表决。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

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

第五十六条 暂缓表决。

过半数的与会董事或两名以上独立董事认

为提案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因会议材料不充分

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断时，

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会议对该议题进行暂缓表

决。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交

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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